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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山西省

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实施意见〉》（晋发〔2018〕39号）、《中共朔州市委 朔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朔

发〔2020〕9号）等文件精神，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

管理水平，山西华若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受朔州市财政局的委

托，按照朔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市级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实施方案》（朔财绩〔2023〕9号）的要求，对朔州

市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山西省为全面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行动，补齐设

施短板，完善居住功能，提高安全防范能力，2021年，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攻坚行

动方案（2021—2025年）》（晋政办发〔2021〕41号），重

点改造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包括公房小区、

已房改公房小区、经济房等保障房小区、普通商品房小区，

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所属老旧小区、移交政府安置的

军队离退休干部住宅小区等，要到“十四五”期末，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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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7,701个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涉及938,857户、

26,136栋楼、建筑面积7,640.34万㎡。

为积极响应中央、山西省的相关政策，加快老旧小区改

造，朔州市在2020年进一步开展老旧小区调查摸底核实，制

定完善相关政策，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建设；计

划2020—2025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梯次推进全市老旧小

区改造，同步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2025年基

本完成改造任务，补齐社区建设短板。朔州市为完善基本公

共服务和基本公共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对朔州市朔城

区、平鲁区、怀仁市、山阴县、应县5个区域，共计60个小

区进行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改

造，提升了城市老旧小区、老社区的居住环境、设施条件、

服务功能，满足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加强和改进

基层社会治理等也有积极作用。

（二）项目内容

本项目涉及朔城区、平鲁区、怀仁市、山阴县、应县5

个区域，实施建设的共计70个小区。其中平鲁区对安格小

区、馨晨苑小区、汽车站家属楼等8个小区进行外墙保温、

屋面防水保温、楼梯间公共区域内墙、楼道栏杆、供热管

网、室外照明、室外监控、室外硬化、强弱电入地等进行维

修改造。怀仁市对怀河街住宅小区、九龙巷住宅小区、一中

家属楼、法院家属楼、林业局家属楼等23个小区进行外墙保

温、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安防系统及各类维修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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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县对矿业家属楼、劳动服务公司家属楼、芦沟家属院、

康乐苑、旧工程公司家属院、财政苑小区、计量局家属楼等

11个小区进行外墙保温、安装公共服务设施及各类维修改造

工程。应县对18个小区进行外墙保温、道路硬化、小区内道

路照明及弱电安装及各类维修改造工程。朔城区10个小区未

开展。

（三）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能够有效解决居民群众住房老

旧的问题，改善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同时

也有利于完善配套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城市整体形

象、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推进城市更新

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32523.23万元，共计到位15634.69万元，

支出14949.00万元。其中怀仁市8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9446.01万元，实际支出资金9446.01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00%；山阴县2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821.15万元，实际

支出资金2505.96万元，预算执行率88.83%；平鲁区1个项目

实际到位资金856.42万元，实际支出资金856.42万元，预算

执行率100.00%；应县1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140.61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2140.6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平均预算

执行率为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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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

本次绩效评价按照《朔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市

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朔财绩〔2023〕9

号）的要求对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完成情况、项目实施后效

益、后续影响等情况进行考评，综合衡量预算资金的绩效情

况，考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的完成情况，以及

该项目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总结经验、及

时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为下年度项目预算

提供参考依据。

2.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

情况及财政资金 32523.23 万元。

评价范围为项目实施进度、专项资金使用及预期产生的

绩效情况，具体包括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个方面。涉

及项目实施主体、施工单位及受益群众等。评价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0〕10号）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参

考），遵循“以结果为导向”的逻辑思路，以朔州市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为基础，从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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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产出效益、全过程逻辑链条为维度开展分析评价，突

出绩效目标和结果导向的评价重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对

绩效目标进行分解，遵循匹配性与适应性原则，结合计划标

准、历史标准等设计构建本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形

成了朔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框架

由4大类组成，包括4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和21项三级

指标。决策类指标（20分），主要评价立项依据充分性、绩

效目标指标明确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情况；过程类指标

（20分），主要评价资金到位率、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

行有效性等情况；产出类指标（30分），主要评价项目的实

际完成率、项目验收情况、开工及时性、验收及时性、成本

控制率等情况；效益类指标（30分），主要评价通过项目的

实施带来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

意度等情况。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实施

本次绩效评价按照科学规范的原则，结合项目具体情

况，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资料收集和检

查、访谈、问卷调查、现场查看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进行综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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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由评价组研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

据采集、现场核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该项目进行客

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项目

第三方绩效评价得分88.14分，朔城区未实施，按资金占比

扣除8.05分后，最终得80.09分，评级为“良”。具体得分

情况见表3-1所示。

表3-1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总分 20.00 20.00 30.00 30.00 100.00

得分 19.28 16.84 25.87 26.15 88.14

占比 96.4% 84.2% 86.23% 87.17% 88.14%

（二）评价结论

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

理，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部分

地区对绩效指标细化时做得不够清晰。

过程方面：平均资金到位率为60.65%，预算执行率为

97.21%，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怀仁市和山阴县制度健全，平

鲁区和应县未见到项目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及应急管理

制度，未见到项目和财务方面的监控措施。

产出方面：朔城区未实施，怀仁市、山阴县、应县项目

全部完工并验收，平鲁区完工率约70%，项目整体存在开工

不够及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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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方面：项目产生的效益较显著，受益对象满意度较

高，特别是山阴县居民对项目的认可程度和评价较高；长效

管理机制方面，怀仁市率先成立市物业事务中心作为长效管

理运营单位，在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完善管理体系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决策类指标满分20.00分，实际得分19.28分，得分率为

96.40%。

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预算编制科学、绩效目

标合理，但细化的指标值设置存在不够清晰的情况。

（二）项目过程

过程情况类指标满分20.00分，实际得分16.84分，得分

率为84.2%。

项目预算执行率97.21%，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在未制

定应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监控措施。

（三）项目产出

产出情况类指标满分30.00分，实际得分25.87分，得分

率为86.23%。

项目整体存在延迟开工现象，但怀仁市、山阴县、应县

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在计划期内全部完工且验收合格，平鲁

区整体进度完成率约70%。



10

（四）项目效益

效益指标满分30.00分，实际得分26.15分，得分率为

87.17%。

项目实施后明显改善小区居住质量，居民满意度较高，

怀仁市成立怀仁市物业事务中心，负责全市物业管理服务，

使项目更好地发挥可持续效应。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本项目涉及朔城区、平鲁区、怀仁市、山阴县、应县5

个区域70个老旧小区，其中朔城区建设小区10个未实施，平

鲁区建设小区8个完工率约70%，怀仁市建设的小区23个、山

阴县建设的小区11个和应县建设的小区18个均已全部完工并

验收合格，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怀仁

市率先成立市物业事务中心，统一物业管理，成为兄弟县（

区）考察学习的对象，为项目的长效管理带来较大推动。

六、存在的问题

（一）开工不及时

根据开工及时性评价分析，工程建设涉及部门、人员情

况复杂，民意调查、证照办理等前期工作推进难以精确预

估。项目普遍存在开工不及时的问题，如怀仁市九龙巷住宅

小区（东区）实际开工日期推迟2个月，平鲁区的安格小区

项目推迟超3个月，山阴县也有所推迟。

（二）工作细节把握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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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建设上，未认识到管理的

重要性，未建立从工程立项、预算、招标、合同签订、工程

款支付、工程进度控制和质量管理、结算验收的全过程管

理，项目没有规范的制度约束。如从验收结果情况来看，山

阴县财政苑等4个小区项目、应县竣工报告上面没有填明实

际竣工日期，验收人员工作细致度不够，对相关操作规范执

行不够严谨；平鲁区的项目由于未全部完工，所以未见验收

报告，也未能提供相关的监理报告等资料证明工程的质量情

况，工作的规范性有待加强。

七、有关建议

（一）加强计划性与高效率

首先，由于老旧小区情况各异、问题复杂，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因此改造动工前设计单位要对民众相关意见进行详

细深入调研，依此进行合理规划。其次，多类改造免不了入

户施工，停水停电难免影响居民日常起居，因此，尽量做好

入户施工计划并及时告知居民，方便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和

生活。最后，要提升各部门沟通效率，扎实高效地推进相关

证件办理。改造老旧小区涉及众多居民福祉，尽量规避拖一

拖、等一等的延迟问题，该项目在计划性和效率问题上应加

强提升。

项目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在

开展业务时按规定执行程序，明确职责，为每一个业务办理

步骤制定一个合理的周期，以起到督促、指导工作者办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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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效果，从而能够积极处理在建工程中碰到的问题，逐步

消除工程进度问题，保障工程顺利进行。

（二）细节把控贯穿全过程

要加强建设单位管理意识，将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现状，并在单

位内控制度中加以体现。在此过程中，单位可以通过开展培

训、会议等活动，加强对《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等文件

的学习，使业务人员清楚明确工程审批到实施再到竣工验

收、竣工结算等各环节的时间要求和操作要点。在工程项目

批准建设时，明确划分事前、事中、事后工程管理工作内

容，然后设计标准的业务办理流程，制定相应的流程操作标

准，再基于此，构建出一个完善的资料、工程审批等业务办

理工作制度。加强管理监管，及时调整不规范、不合理之

处，确保项目准时、高质量地完成。


	朔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朔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内容
	（三）绩效目标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2.评价对象和范围
	（二）评价指标体系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实施
	（一）综合评价情况
	（二）评价结论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二）项目过程
	（三）项目产出
	（四）项目效益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一）开工不及时
	（二）工作细节把握不严

	七、有关建议
	（一）加强计划性与高效率
	（二）细节把控贯穿全过程


